
湖北省高新技术产品登记备案管理办法（暂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高新技术产业运行监测，发展壮

大我省高新技术企业规模，促进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，根据

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，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湖北省范围内高新技术产品的登记

备案与管理。 

第三条 省科技厅、省统计局负责归口管理全省高新技术

产品的登记备案工作，并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工作。 

第四条 根据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》、《中国

高新技术产品目录 2006》、《湖北省高新技术产品目录（2006

年）》，划定我省高新技术产业范围如下（高新技术产业范围

的调整，由省科技厅、省统计局根据国家规定和高新技术产业

的发展情况，予以确定和公布）： 

（一）电子信息； 

（二）先进制造； 

（三）新材料； 

（四）生物与新医药； 

（五）新能源及节能； 

（六）资源与环境； 

（七）航空航天； 

（八）现代农业； 

 1



（九）其它对传统产业改造有重大影响的新工艺、新技术。 

第五条 高新技术产品登记备案标准和条件： 

（一） 产品应属于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技术领域范围，

产量达到一定规模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： 

1、属于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》、《中国高新

技术产品目录 2006》或《湖北省高新技术产品目录（2006 年）》

的范围； 

2、列入国家、省各类科技计划的项目； 

3、获得国家、省（部）各类科技进步及其它技术创新奖

励； 

4、列为国家、省（部）重点新产品。 

（二）产品采用的技术先进、成熟、实用； 

（三）产品的质量经过国家、省(部)、市级技术检测部门

的检测，并有检测合格证书； 

（四）产品的技术源头明确，知识产权归属清楚； 

（五）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安全、环保等质量要求； 

（六）依法应当具备的其他条件。 

       第六条 申请登记备案的企业需提交以下材料： 

    1、《湖北省高新技术产品登记备案申请书》； 

    2、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或《事业法人登记证书》（副

本复印件）； 

    3、产品的技术水平和知识产权的佐证材料（产品或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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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定证书、专利证书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、新药证书、

注册商标、法定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及用户意见等）。技术来

源于其它单位或个人的，须提供技术合同和相关材料； 

    4、其他应当提供的有关文件。 

    第七条 根据本管理办法，各县（市）、区科技局负责本

地区高新技术产品登记备案的受理工作；各市（州）科技局、

统计局负责初审工作；东湖、襄樊高新区负责本地区高新技术

产品登记备案的受理及初审工作。省科技厅、省统计局根据各

地上报的初审意见，组织专家进行核查，对符合高新技术产品

登记条件的企业产品进行备案，并向社会公告。 

    第八条 同一家企业的系列产品只作为一个产品进行登

记，高新技术产品登记有效期一般为 5年。 

    第九条 经登记备案的高新技术产品纳入湖北省高新技术

产业统计范围，并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重要依据。 

    第十条 本办法由省科技厅、省统计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

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湖北省高新技术产品登记备案申请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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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高新技术产品 

登记备案申请书 

 

 

 

 

产品名称及型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申请单位名称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填  表  日  期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 

 

湖北省科学技术厅 

             制  

湖 北 省 统 计 局  

 

二〇〇九年六月



 

一、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

申请单位名称  

通信地址   邮政编码  

联 系 人  联系电话  手机  

年末从业人员（人）  科技人员（人）  

主营业务收入（万元）  科技经费投入（万元）  

二、高新产品生产情况（如有多个产品，可续填此表） 

产品名称  

技术领域（填一级、二级目录）

投产日期  技术来源  
 

申请依据  销售收入（万元）  

自主知识产权情况  获奖情况  

国际市场占有率  国内市场占有率  省内市场占有率  

产品简介（主要用

途、技术性能及先

进性、行业地位及

对产业发展、结构

调整的作用等，限

300 字） 

 

企业承诺: 特此声明在此申报表中所填内容均属实。若出现问题, 本单位愿承担一切责

任。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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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报 说 明 

 

1．申请单位名称：应填写企业全称。 

2．产品名称：要填写确切，不要使用“系列”、“研制”、

“开发”、“技术”等不属于产品名称的称呼，要用限定词以区

别于其它同类产品，但不用产品型号。同一系列产品按一个产

品填报。 

3．申请依据：根据高新技术产品登记备案标准和条件，选

择符合要求的具体内容，最多选择两项填写： 

（1）属于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》、《中国高新技

术产品目录 2006》或《湖北省高新技术产品目录（2006 年）》

的范围，填写时可简写为“重点领域”、“国家目录”或“省目

录”； 

（2）列入国家、省各类科技计划的项目； 

（3）获得国家、省（部）各类科技进步及其它技术创新奖

励； 

（4）列为国家、省（部）重点新产品； 

（5）列入国家火炬计划并已通过验收的项目产品。 

例如：重点领域电子信息软件技术、省目录 0203A001 大

中型数控插齿机、××年国家火炬计划、或者××年湖北省科

技进步奖等。 

4．技术领域：要求仔细填写产品所属一级、二级目录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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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目录填写电子信息、先进制造等，二级目录填写编号即可，

如电子信息 01、先进制造 01 等。 

□电子信息：01 软件，02 计算机及网络应用，03 新型电

子元器件，04 激光技术及产品，05 广播电视技术产品，06 通

信产品，07 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，08 智能交通，09 其他。 

□先进制造：01 工业成套装备，02 自动化系统，03 数字

化加工设备，04 新型汽车关键零部件，05 机电关键基础件及

零部件，06 高性能、智能化仪器仪表，07 其他。 

□新材料：01 金属材料，02 无机非金属材料，03 高分子

材料，04 精细化工，05 其他。 

□生物与新医药：01 生物药品，02 中药，03 化学药，04

轻工、食品生物技术及产品，05 新型医疗器械，06 其他。 

□新能源与节能：01 新能源及装备，02 高效节能产品。 

□资源与环境：01 大气污染防治设备，02 水污染处理设备，

03 固体废弃物处理设备，04 环境监测仪器，05 其他。 

□航空航天 

□现代农业：01 农林植物优良新品种与优质高效安全生产

技术产品，02 畜禽水产优良新品种与健康养殖技术产品，03

农业生物工程产品，04 重大农林植物灾害与动物疫病防控产

品，05 现代农业装备与信息化产品，06 其他。 

□其他 

5．投产日期：填写该产品在本企业的第一次量产日期。 

6．技术来源：从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在表格相应地方。 

 7



 8

   □自主开发    □与外单位合作开发   □从外单位引

进 

7．自主知识产权情况：填写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

观设计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、植物新

品种等的授权或获证情况及时间。不够可加页。 

8．获奖情况：填写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奖励情况或证书，如

国家名牌产品、省级名牌产品及各种技术发明奖励等。 

9.数量指标的填报要求：“年末从业人员”填企业上年底

的实际在岗人员；“科技人员”填企业上年开展了科技活动人

员；“主营业务收入”填企业上年全部销售收入；“科技经费投

入”填企业上年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。以上指标均根据工业统

计和科技活动统计报表填写。 

10.表中文字叙述栏目：需内容重点突出，词语简练，所

填字数不多于规定字数。经济指标数值应与栏中标识的“计量

单位”一致。 

11．企业承诺：企业法人代表或负责人阅读企业承诺后，

需亲自签字，否则此申报表视为无效。  

 


